附件2

汶上县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清算拨付申请书

     乙方（施工单位）   承建的 甲方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甲方应预缴建筑企业养老保障    金       万元，    年    月已缴纳共计        万元。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管理机构已按现行拨付规定和标准向乙方拨付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共计       万元。该工程现已施工到          阶段，按照鲁建建管字〔2018〕17号文件要求，现将已收缴且尚未拨付的建筑企业养老保障           金       万元一次性拨付给乙方。甲乙双方一致承诺将严格遵守鲁建建管字〔2018〕17号文件规定。

甲方（建设单位盖章）         乙方（施工单位盖章）

2019年  月   日               2019年   月   日

